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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2016 年非公开发行 A 股股票 

募集资金使用的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一、募集资金使用计划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数量不超过 159,270,000股，拟募集资金总额不超

过人民币 92,000.00万元，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扣除发行费用后将

用于以下项目：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投资总额 募集资金拟投资额 

1 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 30,000.00 30,000.00 

2 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 39,561.30 30,000.00 

3 烟气治理技术改造项目 12,161.00 11,000.00 

4 燃烧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9,430.00 8,000.00 

5 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49,772.21 13,000.00 

合计 140,924.51 92,000.00 

若本次非公开发行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实际募集资金少于上述项目募集资金

拟投资额，公司将根据实际募集资金净额，按照项目的轻重缓急等情况，调整并

最终决定募集资金投入的优先顺序及各项目的具体募集资金投资额等使用安排，

募集资金不足部分由公司自筹解决。为把握市场机遇，尽快完成募集资金投资项

目，在本次募集资金到位前，公司将根据项目进度的实际情况以自有资金、银行

贷款等资金先行投入，并在募集资金到位之后予以置换。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基本情况 

（一）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资金使用可行性分析报告（修订稿） 

2 
 

1、项目内容 

公司拟使用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收购新港热电少数股东 30%股权，本次收购

不以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前提。通过本次交易实现对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新港热

电将成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对子公司的决策效率，迅速推

进扩产项目的建设，早日实现经济效益，提高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新港热电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 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杰 

成立日期 2000 年 10 月 25 日 

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 12,000 万元 

公司地址 常州新北区春江镇圩塘江边化工区 

经营范围 
火力发电。蒸汽生产供应；灰渣、五金、交电、建筑材料、仪器仪表、

公路运输设备及配件的销售 

3、新港热电股权结构及其他安排 

（1）股东及其持股比例 

截至本报告出具之日，新港热电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股权比例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8,400.00 70% 

胡士超 3,600.00 30% 

合计 12,000.00 100% 

（2）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的主要内容 

新港热电的股东出资协议及公司章程中均不存在可能对本次交易产生影响

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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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现有高管人员的安排 

截至本报告公告日，公司尚无对新港热电高级管理人员结构进行调整的计

划。本次发行不会对新港热电高级管理人员结构造成重大影响。但新港热电董事

会构成将按照新的股权结构进行调整。 

4、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胡士超，身份证号：32040219590201****，现任新港热电董事、总经理。胡

士超与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股东、董事、监事、高管人员在产权、业务、资产、

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关联关系。截至本报告公告之日，胡士超所持有新

港热电的股权不存在质押、司法冻结等情况。 

5、新港热电主营业务情况 

新港热电位于常州市新北区滨江工业区内，以热电联产的模式为园区内企业

供应电力、蒸汽热力。 

6、新港热电最近一年一期的主要财务数据 

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审[2016]7696 号），新港热电

一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如下（合并口径）： 

项目 2015 年 12 月 31 日 2016 年 9 月 30 日 

总资产（万元） 54,390.24 55,646.11 

总负债（万元） 24,102.73 37,135.80 

所有者权益（万元） 30,287.51 18,510.31 

项目 2015 年度 2016 年 1-9 月 

营业收入（万元） 31,290.05 22,707.84 

营业利润（万元） 7,675.88 6,174.67 

利润总额（万元） 7,501.26 6,150.20 

净利润（万元） 6,292.85 5,122.80 

经营活动现金流净额（万元） 11,818.74 8,257.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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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万元） -7,273.29 -5,487.98 

筹资活动现金流净额（万元） -3,452.34 -1,098.62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增加额（万元） 1,093.11 1,671.33 

新港热电经营业绩良好，财务结构稳健、合理，有较好的盈利能力和现金流。 

7、新港热电主要资产的权属状况、对外担保情况及主要负债情况 

（1）主要资产权属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新港热电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合并口径资产总额为

55,646.11 万元，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存货、固定资产、在建工程、其

他非流动资产等构成。新港热电合法拥有其经营性资产，资产权属清晰，不存在

争议。 

（2）主要负债权属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新港热电经审计的财务报表合并口径负债总额为

37,135.80 万元，主要由短期借款、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交税费、应付股利、

其他应付款等构成。 

（3）资产抵押、质押情况和对外担保情况 

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新港热电资产抵押及质押情况如下： 

新港热电与江苏江南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签订《最高额抵押合同》（合

同编号 01088142015720040），约定以位于常州市新北区圩塘镇江边化工区、面

积为 86178m
2 的土地（常国用 2004 第 0084685 号），为《最高额借款（信用）合

同》（合同编号 01088142015620091）中，新港热电自 2015 年 8 月 11 日至 2018

年 8 月 11 日期间因融资而形成的一系列债权，在最高额 2,939 万元内提供抵押

担保。 

新港热电与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常州分行签订《保证金质押合同

（单笔）》（合同编号 YZ4201201688004001），以 600 万元保证金形式特定化的金

钱，为《开立银行承兑汇票业务协议书》（合同编号 CD42052016880040）中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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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银行常州分行向新港热电提供金额为 600 万元的承兑汇票业务，提供质押担

保。 

除上述抵押和质押外，新港热电不存在其他资产抵押、质押或对外担保的情

况。 

8、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的必要性 

（1）收购后有利于提高决策效率，推进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快速实施 

通过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 30%股权，新港热电将成为公司全资子公司，这有

利于提高新港热电重大事项的决策效率。 

同时，新港热电作为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新港热电改扩

建项目”的实施主体，完成对新港热电少数股东股权的收购，有助于上述募投项

目的快速推进和实施，以早日实现经济效益。 

（2）新港热电具备良好的盈利能力和发展前景，收购少数股东股权有助于

增厚上市公司业绩 

新港热电所在的常州市新北工业园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新港热电

作为新北区公共热电联产热源点之一，对常州市新北区的开发与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随着地区招商引资不断深入、新落户园区的企业陆续竣工投产，以及部分

企业计划拆除自备热电机组改为由公共热源点集中供热，预计热负荷需求将大幅

提高。新港热电具备较好的发展空间和市场前景。 

本次收购少数股东持有的新港热电 30%股权，有利于新港热电更好地依托上

市公司平台，抓住园区新增热负荷需求的契机，扩大业务规模，充分发挥协同效

应。特别是当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顺利实施后，将进一步提升公司盈利水平，增

厚公司业绩，回报广大投资者。 

9、本次收购的交易价格及定价依据 

本次收购价格以标的股权截至 2016 年 9 月 30 日的评估结果为依据，经交易

双方协商确定。 

根据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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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报告》（坤元评报[2016]456 号），本次评估同时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进行评估，并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新港热电全部所有者权益

评估值为 100,706.61 万元，评估值较账面净资产增值额 82,196.30 万元，增值率

为 444.06%。 

经交易各方协商一致，最终确定收购新港热电 30%股权的股权转让价格为

30,000 万元。 

10、本次收购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同》的内容摘要 

2016年11月1日,公司与胡士超、新港热电签署了附条件生效的《股权转让合

同》。上述合同主要内容如下： 

（1）合同主体 

甲方（以下或称“转让方”）：胡士超 

乙方（以下或称“受让方”）：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丙方（以下或称“目标公司”）：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 

（2）交易标的 

本次交易标的为转让方持有的新港热电30%股权。 

（3）交易价格 

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就本次收购事项出具了《资产评估报告》（坤元评报

[2016]456号），评估基准日为2016年9月30日，目标公司100%股东权益在评估基

准日的评估价值为100,706.61万元。参照《资产评估报告》，经交易双方协商一

致，转让方持有的新港热电30%股权交易价格为人民币30,000万元。 

（4）转让价款的支付方式 

本次交易的股权转让款分三期支付，各期股权转让款支付前提条件如下： 

第一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在下列所有条件均已满足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以货

币资金方式支付，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价款的 60%，具体金额为人民币

180,000,000元； 

①目标公司已取得改扩建项目（2×220t/h高温超高压锅炉及配套机组）的

江苏省发改委核准批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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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乙方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批准本次收购并出具股东大会决议； 

③甲方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④目标公司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⑤自本合同签署之日起截至第一笔股权转让款支付日止，目标公司的利润、

收入、业务、营运、资产和负债、财务状况及经营环境均未发生重大不利变化； 

⑥各方一致认可的其他事项。 

第二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在下列所有条件均已满足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以货

币资金方式支付，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价款的30%，具体金额为人民币90,000,000

元： 

①目标公司已办妥本次交易中转让股权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向乙方交付

变更后的营业执照复印件； 

②甲方确认，其继续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③目标公司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④各方一致认可的其他事项。 

第三期股权收购价款支付在下列所有条件均已满足后的七个工作日内以货

币资金方式支付，支付金额为股权收购价款的10%，具体金额为人民币30,000,000

元： 

①甲方确认，其继续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②目标公司确认，其完全遵循其于本合同项下所做的全部陈述和保证； 

③各方一致认可的其他事项。 

（5）股权转让基准日及股权交割日 

本次股权收购，以2016年9月30日为转让股权的转让基准日，以转让股权在

目标公司工商登记资料中由甲方名下变更至乙方名下之日为股权交割日。 

转让股权在基准日后的一切权利、权益、收益等均由乙方享有和承担。 

各方应促使目标公司在本合同签署并生效后3个工作日内向工商登记机关申

请办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同时甲方和乙方应予相应配合。 

因本合同项下股权转让事宜产生的税费，由甲方和乙方按照法律、法规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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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各自承担。 

（6）股权收购后目标公司的治理结构 

股权交割日后，目标公司将调整董事会成员、公司章程及基本经营管理框架。

甲方原推荐的人员退出目标公司的董事会。目标公司按年聘请胡士超为总经理，

由总经理继续负责目标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并由目标公司新董事会重新制定总

经理工作细则并与总经理签订年度经营目标责任书。乙方将对目标公司的生产经

营进一步加强管理，同时要求目标公司依据乙方的要求与规范全面梳理各项管理

制度与流程。 

（7）合同生效、变更、解除和终止 

本合同经各方签署后成立，并在下列条件全部满足后生效： 

①丙方取得改扩建项目（2×220t/h高温超高压锅炉及配套机组）的江苏省

发改委核准批文； 

②乙方董事会及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收购。 

本合同生效后，任何一方不得擅自解除。 

经各方协商一致，可以变更或终止本合同。协商变更本合同的，各方应另行

书面签订变更协议书。 

（8）违约责任 

甲方出现违约事项或违反本合同项下的陈述和保证且对本合同项下的股权

收购产生实质性影响的，乙方有权解除本合同，甲方按乙方实际损失支付违约金。

甲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对前述违约责任和赔偿责任均应承担连带责任，而不论其

本人是否违约。 

甲方同意，若在乙方收购价款完全支付前，甲方根据本合同应向目标公司或

乙方支付的任何款项（包括但不限于任何赔偿款、违约金），乙方有权从未支付

的股权收购价款中直接扣除。 

本合同签署后，各方均保证不实施损害对方和目标公司合法利益的行为，否

则将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排除各种妨碍。 

11、董事会对标的资产定价合理性的讨论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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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评估情况 

根据坤元评估以 2016 年 9 月 30 日为评估基准日出具的《资产评估报告》（坤

元评报[2016]456 号），本次评估同时采用了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并选

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为最终评估结果，新港热电全部所有者权益的最终评估值为

100,706.61 万元。 

（2）评估机构的独立性 

本次交易的评估机构为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坤元评估拥有从事证券期货

业务的资格和有关部门颁发的评估资格证书，具有从事评估工作的专业资质，并

具有较为丰富的业务经验，能胜任本次评估工作。坤元评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的少数股东胡士超以及其

他相关中介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

独立性。 

（3）关于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 

坤元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所采用的假设前提参照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综

合考虑了市场评估过程中通用的惯例或准则，符合本次交易标的的实际情况，评

估假设前提具有合理性。 

（4）关于评估方法与评估目的的相关性 

本次评估以持续经营为前提，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和评估方

法适用的前提条件，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坤元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

两种评估方法对新港热电的全部权益进行了评估，并最终选取收益法的评估结果

作为本次评估最终的评估结果。鉴于本次评估的目的是为富春环保收购新港热电

少数股东所持有 30%股权的经济行为提供市场价值参考依据，交易各方更看重的

是被评估企业未来的经营状况和获利能力，因此收益法更适用于本次评估目的，

选用收益法评估结果更为合理。 

（5）关于评估定价的公允性 

坤元评估在本次交易标的资产的评估过程中，采用的评估方法适当、评估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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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前提合理。2015 年度，新港热电营业收入为 31,290.05 万元（合并口径），净

利润为 6,292.85 万元（合并口径），盈利能力较强，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收益

法是从企业未来盈利能力的角度衡量被评估单位股东权益价值的大小，可以客观

合理地反映被评估单位的企业整体价值，更符合本次评估目的及实际情况。且本

次评估选用的参照数据、资料可靠；影响资产评估价值的因素考虑周全；因此，

以收益法评估结果 100,706.61 万元作为本次以股权转让为目的的评估结果具有

合理性，评估结果公允。 

（6）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本次聘请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坤元评

估及其经办评估师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标的公司、标的公司的

少数股东胡士超以及其他相关中介机构均不存在关联关系，亦不存在现实的及预

期的利益或冲突，具有独立性。评估机构本次评估假设的前提均按照国家有关法

规与规定进行，符合评估对象的实际情况，评估假设前提合理。根据评估方法的

适用性及评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对标的资产价

值进行了评估，最终确定以收益法得到的评估结果作为对交易标的之最终评估结

果，本次评估机构所选评估方法恰当。本次评估参数取值合理，交易定价公允，

评估定价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不会损害公司及其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的利益。 

（二）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 

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子公司常州市新港热电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拟建设 2 台 220t/h 高温

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同时配套 1 台 B6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以完善常

州市新北区的热力基础设施，满足园区内日益增长的热负荷需求。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是满足供热片区热负荷快速增长的需要 

新港热电所在的常州市新北工业园区，为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新港热电

作为新北区公共热电联产热源点之一，对常州市新北区的开发与发展起着重要的

作用。随着地区招商引资不断深入，区内新落户企业陆续竣工投产，以及部分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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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计划拆除自备热电机组改为由公共热源点集中供热，园区内热负荷需求正大幅

增加。 

与此同时，新港热电现有机组长期满负荷运行，已无法满足新增需求，且在

维修时，对现有客户供热的稳定性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迫切需要扩建新机组和锅

炉，以满足园区企业不断增长的热负荷需求。 

（2）节约能源、保护环境的需要 

新港热电拟扩建的产能，采用 2 台高效环保高温超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1

台 B6MW 高背压式供热机组，与原有的高温超高压 1 炉 2 机形成总规模 3 炉 3

机的集中供热产能，提高了能源利用效率，项目完成后，机组基本在设计工况运

行，热效率很高，预计全年可节约标准煤 2.96 万吨，具有很好的节能效果。新

上机组还采用了先进的燃烧、脱硫、脱硝、除尘及在线监测系统，投产后可达到

国家和地方超低排放标准，大大减少了燃煤用量，降低了空气中烟尘、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排放，有利于保护当地生态环境。 

（3）完成新港热电设备设施更新换代，提升公共配套服务质量的需要 

新港热电是新北区公共热电联产热源点之一，对常州市新北区的开发与发展

起着重要的作用。但新港热电现有的产能中， 3 台 75t/h 锅炉投运较早，经长期

运行已经出现一定程度磨损，功效降低，潜在故障隐患对区域集中供热的可靠性、

稳定性形成不利影响。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完成现有老旧设备设施的更新换代，

有利于提升公共配套服务质量，保质保量的满足区域集中供热的需求。 

（4）是扩大业务规模，提高经营业绩的需求 

本项目建成投产后，将大大提升新港热电的供热产能和供热质量，有利于抓

住园区热负荷需求快速增长的机遇，扩大业务规模，提高经营业绩。 

综上所述，常州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能满足新北区快速增长的热负荷需求，

降低能源消耗，降低环境污染，提高电厂热效率，提高供热能力和质量，扩大企

业生产规模，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经营业绩，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3、项目实施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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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由常州新港热电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总投资额为 39,561.30 万元。项

目建成后，将与原有的高温超高压 1 炉 2 机共同形成总规模 3 炉 3 机的集中供热

产能。 

4、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机器设备及安装 27,033.18 21,500.00 

2 工程设计与建设 10,612.81 8,000.00 

3 其他单项附属工程 550.70 500.00 

4 培训、教育及其他费用 1,005.22 - 

5 铺底流动资金 359.40 - 

合计 39,561.30 30,000 

5、项目备案及环评 

本项目已取得江苏省环境保护厅出具的环评批复及江苏省发改委核准批文。 

6、项目经济收益测算 

本项目预计投产后年均销售收入 21,031.86 万元，年均净利润 5,281.97 万元，

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烟气治理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公司拟引进先进的燃烧、脱硫、除尘等工艺技术和设备，对富阳本部现有全

部 1
#至 9

#的 9 台锅炉尾气净化系统进行技术升级改造，以此降低污染物排放，

一次性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限值要求。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近年来，国内大气污染形势日趋严峻，环境压力日益增大。为进一步促进节

能减排，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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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9 月，国家发改委、国家环保部、国家能源局联合发布《关于印发

“煤电节能减排升级与改造行动计划（2014-2020 年）”的通知》（发改能源

[2014]2093 号）。文件要求：严控大气污染物排放。支持同步开展大气污染物联

合协同脱除，减少三氧化硫、汞、砷等污染物排放。 

2015 年 8 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印发“浙江省地方燃煤

热电联产行业综合改造升级行动计划”的通知》（浙经信电力[2015]371 号），通

知要求：到 2017 年底，所有地方热电厂实现烟气达到《火电厂大气污染物排放

标准》（GB13223-2011）中的超低排放要求。 

对于执行《生活垃圾焚烧污染控制标准》（GB18485-2014）的掺烧污泥的燃

煤热电厂，其烟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排放浓度也须按期达到烟气超低排放限

值要求。 

为积极推进大气污染防治，进一步促进节能减排，改善环境空气质量，公司

拟对富阳本部现有 9 台锅炉进行烟气治理技术改造，一次性达到超低排放标准限

值要求，为大气环境保护作出贡献。 

3、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额为

12,161 万元。 

4、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土建工程 566.00 550.00 

2 设备购置 9,073.00 8,000.00 

3 设备安装 2,248.00 2,200.00 

4 零星工程建设及其他 274.00 250.00 

合计 12,161.00 11,000.00 

5、项目备案及环评 

本项目已取得杭州市富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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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项目经济收益分析 

本项目不直接产生经济效益。该项目通过对锅炉尾气净化系统进行技术升级

改造，污染物排放得到有效的降低，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

有利于公司环保业务的可持续发展，为公司继续保持环保行业领先地位，获得政

府大力支持奠定了基础。 

（四）燃烧系统技术改造项目 

1、项目概况 

本次燃烧系统技术改造项目，拟引进国内领先水平的预处理系统以及锅炉本

体、给料系统、冷渣系统和输渣系统，对富阳本部 1
#和 3

#炉进行升级改造。项

目建成后，可以最大程度发挥该锅炉燃烧处置设计能力，提高入炉垃圾品质，实

现锅炉连续稳定运行。同时，还有利于减少飞灰生产量和原始污染物排放，具有

较好的节能减排效果。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1#炉与 3#炉投运时间较长，迫切需要进行技术改造，以提高设备的稳

定性和连续性 

公司富阳本部 1#炉自 2005 年投运以来，运行已超过十年，部分部件已基本

达到设备更换周期。3#炉于 2005 年投运，2008 年改为污泥炉，运行至今为公司

发展做出了较大贡献，但随着时间推移，3#炉锅炉部分部件也已基本达到设备更

换周期。 

目前，两个锅炉本体及其配套系统检修维护需求较多，停炉检修将影响锅炉

的正常运行。因此，必须对 1#炉和 3#炉进行燃烧系统技术改造，以有效提高设

备的稳定性和连续性。 

（2）对 1#炉和 3#炉进行燃烧系统技术改造，有利于达到国家和地方最新

的超低排放标准 

随着国内大气污染情况日益严重，环境压力日益增大，节能减排意义凸显。

为了改善空气质量，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出台多项政策，要求热电联产企业

逐步达到超低排放标准。对 1#炉和 3#炉进行燃烧系统技术改造，将有利于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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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和地方最新的超低排放标准。 

（3）当前固废处理能力无法满足日益增长的市场需求 

目前，富阳本部与子公司浙江清园生态热电有限公司的污泥处理能力合计约

6000 吨/日，仅能勉强满足富阳当地造纸企业的处理需求，相对大杭州地区仍有

较大的处理缺口。本次对 1
#炉和 3

#炉燃烧系统进行改造后，将最大程度发挥其

固体废弃物焚烧处理设计能力，缓解固体废弃物日益增长带来的处理压力，提高

设备运行的经济性和可靠性，满足市场的需求。 

3、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实施主体为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项目总投资额为

9,430 万元。 

4、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土建工程 1,630.00 1,600.00 

2 设备购置 6,090.00 5,000.00 

3 设备安装工程 1,100.00 1,100.00 

4 零星工程建设及其他 610.00 300.00 

合计 9,430.00 8,000.00 

5、项目备案及环评 

本项目已取得杭州市富阳区经济和信息化局出具的备案通知书。 

6、项目经济收益分析 

该项目通过对锅炉燃烧系统的技术改造，具有提升锅炉燃烧和处置效率，实

现锅炉连续稳定运行，提高入炉垃圾品质，减少污染物排放，减少飞灰产生量的

环保效果。项目实施后，每年能增加销售收入约 1,800 万元，实现利税 270 万元，

并节约用煤量（折合标准煤）一万吨以上，至少为公司节约经营成本 1,171.50

万元，从而增加相应的经营利润。该项目具有良好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效益。 

（五）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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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项目概况 

本项目由公司全资子公司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实施。项目拟建设 3

台高温高压 110t/h 循环流化床锅炉和 2 台 15MW 背压式汽轮发电机组以及相应

的辅助配套设施，作为溧阳市北片区（溧阳经济开发区、别桥镇、上黄镇、埭头

镇）供热的唯一热源，满足当地热负荷增长需求，提高能效，改善环境。 

2、项目实施的可行性及必要性 

（1）是满足园区内热负荷需求日益增长的需要 

近年来，溧阳市经济开发区全方位快速发展，已形成一定的规模，集聚效应

日益突出。开发区内原有企业对于热负荷的需求快速增加，与此同时，新落户企

业陆续竣工投产，这对园区供热系统、供热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根据《溧阳市热电联产规划（2014-2020 年）》，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

作为溧阳市北片区供热的唯一热源，拟建设 3 台 11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

并配套 2 台 15MW 背压式发电机组及附属供热、供电设施。该项目的顺利实施，

可以有效满足溧阳市经济开发区等北片区企业用户对热负荷需求增长以及蒸汽

品质的要求，提高热源的稳定性和可靠性，为经济开发区长期发展提供较好的支

持。 

（2）是节能减排降低污染、改善环境质量的需要 

当前大气污染形势日益严峻，环境问题已成为社会关注重点。溧阳市北片区

热电联产项目系替代该区域原有小锅炉热产能，采用先进的锅炉、燃烧、除尘、

脱硫、脱硝等技术工艺和设备，以热电联产的模式集中供热，可以降低能耗，极

大地减少烟尘、SO2、NOx 的排放，发电产生的粉煤灰、炉渣和脱硫石膏全部综

合利用，具有较好的环境效益。 

（3）是扩大主营业务规模，提高经济效益的需要 

溧阳市经济开发区多为经济效益较好的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潜力巨大，热负

荷需求不断增长。本项目建成投产后，能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为公司带来良

好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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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可以有效满足溧阳市经济开发区用热

企业对热负荷的需求，提高供热能力，降低环境污染，改善当地环境质量，降低

能源消耗，扩大公司主营业务规模，提高经济效益，是十分必要且可行的。 

3、项目实施情况 

本项目由全资子公司江苏富春江环保热电有限公司具体实施，项目总投资额

为 49,772.21 万元，拟建设 3 台 110t/h 高温高压循环流化床锅炉并配套 2 台 15MW

背压式发电机组及附属供热、供电设施。 

4、项目投资估算 

序号 投资内容 投资金额（万元） 募集资金投资额（万元） 

1 热电厂工程 39,511.60 9,000.00 

2 热网工程 8,452.61 3,000.00 

3 电力接入系统 1,808.00 1,000.00 

合计 49,772.21 13,000.00 

5、项目备案及环评 

本项目目前已经取得环评批复和项目备案手续，并已取得江苏省发改委相关

核准批文。 

6、项目经济收益测算 

本项目投产后预计将实现年均销售收入 26,026.94 万元，年均净利润 5,555.45

万元，具有良好的经济效益。  

三、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和财务状况的影响 

（一）本次发行对公司经营管理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收购新港热电少数股东股权将提升公司对新

港热电的控制力，提高决策效率。实施新港热电改扩建项目，可以充分利用新北

区热电联产规划和工业园区热负荷需求量增加的契机，扩大业务规模，提升企业

盈利能力。对公司富阳本部部分锅炉进行燃烧系统技术改造，并对全部锅炉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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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气治理技术改造，有利于提升固体废弃物处理能力，提高锅炉运行稳定性，延

长设备寿命，降低污染物排放，满足超低排放标准要求，增强公司可持续发展能

力，具有良好的社会和环境效益。溧阳市北片区热电联产项目作为该地区唯一热

源，采用先进设备进行集中供热，一方面满足当地热负荷增长的需求，为公司创

造更多利润；另一方面提高能效，改善环境。 

（二）本次发行对公司财务状况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总资产、净资产规模将相应增加，资产负债率相应下

降，财务结构进一步改善，债务偿还能力及抗风险能力进一步增强；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顺利实施后，公司的盈利水平将有较大幅度提升，经营活动的现金流量将

进一步增加。 

四、结论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项目符合国家和地方对于热电联产以及

固废处置的相关政策以及行业发展趋势，符合公司发展战略。通过募集资金投资

项目的实施，可以为公司将来持续发展打下良好基础，并将进一步扩大公司经营

规模，改善股权结构和财务结构，进一步提升公司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符

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因此，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是

必要且可行的。 

 

 

 

浙江富春江环保热电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7 年 3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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